
永春县国家税务局公告

2018年第1号

永春县国家税务局关于公布
全文失效废止的税收规范性文件的公告
依据《税收规范性文件制定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令第41号）的规定，永春县国家税务局对税收规范性文件进行了清理，鉴于农村电网维护费原由农村电管站收取改为电网公司收取，现将《永春县国家税务局关于永春县电力公司农村用电管理站申请农村电网维护费免征增值税问题的复函》（永国税函〔2001〕3号）全文失效废止予以公布。
    特此公告。

                       永春县国家税务局

                    2018年7月11日 

分送：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税务局、局内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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